
涉及本港歷來最高級官員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
嫌收受新鴻基地產（下稱 「新地」 ）利益案，昨日在高
院開審。大批傳媒引頸以待，可惜甫開庭控方提出申請
，以仍有法律程序需要處理為由，申請頒令禁止傳媒報
道審訊內容，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案中主角許仕仁、新
地聯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聯兄弟等5名被告出席時表現
從容，並在庭上異口同聲否認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提供虛假資料等8項罪名。

大公報記者 梁康然、何朝財

許仕仁案5被告不認罪
法庭頒令禁止報道審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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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告分別為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66歲）、新地主席兼董事
總經理郭炳江（61歲）及郭炳聯（59歲）兄弟、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
（66歲）及前港交所高級副總裁關雄生（62歲），他們昨日在庭上正
式答辯，否認所有8項罪名。

許仕仁上庭前表現輕鬆
案件在早上10時開審，控方甫開庭即提出申請，表示在選出陪審

團之前，仍有法律程序處理，要求法庭頒下禁令，以免證供外泄，影
響日後公平審訊。法官麥機智接受要求，頒令除本案被告、律師、法
官等人姓名，以及控罪、審訊時間外，禁止傳媒報道本案內容，直至
另行通告為止。

被告許仕仁昨早身穿深色西裝及深色冷衫，帶同一件大褸到場，
約在9時左右到庭。他神情冷靜，但表現輕鬆，願意回答傳媒提問。
被問及背負控罪到庭有否緊張，他笑言： 「你們（記者）這樣包圍我
，我怎樣Relax（放鬆）。」他又透露出庭前只睡眠4小時，隨後他抬
手做出把嘴巴拉上拉鍊的動作，示意不會再說話。

至於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則身穿深色西裝及淺色恤衫，結上紅白
斜紋碎花領帶，面帶微笑約在9時30分現身法庭，他主動應記者要求
停步，原地轉身供記者拍照，再從容步入法院，但未有回應提問。郭
炳聯穿上灰色暗花西裝及淺色恤衫，結上藍色碎花領帶，約9時40分
左右現身，他無視在場記者，即快步走入法院大樓。

另外兩名被告包括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出庭時穿黑西裝白恤衫
，打上棗紅色斜紋領帶，無回應提問。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就
戴上太陽眼鏡，從側門進入法庭大樓，迴避在正門聚集的記者群。

控辯雙方律師大有來頭
本案因牽涉曾經是港府第2號人物的政務司司長，以及本港3大地

產商之一新鴻基地產，而被律政司形容為 「香港史上最重要刑事審訊
」，控辯雙方都派出龐大的律師團隊應付審訊。控方以英國御用大律
師David Perry為首，他曾是陳振聰偽造遺囑案的主控官，成功令陳
振聰入獄。新地郭氏兄弟亦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應戰。

郭炳江的代表律師Clare Montgomery曾代表瑞典政府處理維基解
密創辦人阿桑奇引渡案。郭炳聯的代表律師John Kelsey-Fry曾助利物
浦隊長謝拉特洗脫傷人案。至於本案關鍵人物許仕仁因已破產，未有
聘用外籍律師，以擅長對應證監會內幕交易官司的大律師蔡維邦為代
表。

傳媒凌晨派員霸位
本港傳媒為採訪本案而瘋狂。由於庭

內座位有限，只有60個（當中5個為暫時加
置），法庭只能分配15個座位給予傳媒旁
聽，為得到名額，有傳媒機構早在凌晨3時
派員排隊，但仍然無法取得頭位，因為另
有報館早在凌晨零時就派員 「霸頭位」。

庭外大堂加100座
法庭早知本案哄動，已在庭外大堂安

排80個座位，但仍然供不應求，不少無法
入場的記者席地而坐。至下午，法庭因應
人潮，增加大堂座位至100個，不過由於法
庭頒令禁止報道本案，有近半記者在午
後就不再聽審。

市民為旁聽充記者
除傳媒外，有為數10多名的市民到庭

旁聽，當中有人渾水摸魚走近記者群，要
求借走法庭文件去影印。記者不虞有詐下
答應要求，當記者查問對方電話及所屬傳
媒機構時，對方才表明自己只是一般市民
，記者即時拒絕借出法庭文件。

旁聽者佔律師團座
由於控辯雙方律師團隊人數龐大，估

計最少達50人。法庭另在法庭安排2張桌子
，8張座位供未能入庭的律師團人員。但最終
無律師團人員使用，被其他旁聽者佔用。

大堂設兩電視轉播
過去高等法院都曾在法庭大堂轉播庭

內審訴過程，主要是依賴一部投影機作轉
播。今次法庭額外調撥2部60吋高清電視，
擺在大堂的牆上傳播庭內情況。

花絮

許仕仁、新地涉貪案控罪表
控罪1

涉案被告：許仕仁

在2000年6月至2003年8月期間，身為積金局行政總裁，無合
理解釋免租入住跑馬地禮頓山第6座20A及20B相連單位，以
及接受新地旗下忠誠財務有限公司提供兩筆無抵押貸款，分
別為90萬及150萬元，以及接受一份顧問合約，有關利益無向
積金局申報，干犯公職人員身份行為失當。

控罪2

涉案被告：許仕仁、郭炳江

在2005年3月至2007年6月，許仕仁身為政務司司長，收取郭
炳江轄下飛騰財務有限公司現金500萬港元，因而傾向優待新
地的附屬公司，串謀他人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控罪3

涉案被告：許仕仁、郭炳聯

在2005年3月至2007年6月間，許仕仁收取郭炳聯旗下德福企
業有限公司412.5萬港元，串謀他人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控罪4

涉案被告：許仕仁、郭炳聯

提供虛假資料，訛稱德福企業提供的412.5萬港元，是許仕仁
出任新地顧問13個月的服務費用。

控罪5

涉案被告：許仕仁、郭炳江、郭炳聯、陳鉅源、關雄生

在2005年3月至2009年間，許仕仁收受其他4人提供的850萬
元，以利用身為政務司司長職權優待新地。

控罪6

涉案被告：許仕仁

在2005年3月至2009年間，許仕仁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接受忠誠財務公司無抵押貸款300萬元。

控罪7

涉案被告：許仕仁、郭炳江、郭炳聯、陳鉅源、關雄生

在2005年3月至2009年間，郭炳江、郭炳聯、陳鉅源、關雄
生合謀提供1118.2萬元，使身為公職人員身份的許仕仁優待
新地。

控罪8

涉案被告：許仕仁

在2007年至09年間，許仕仁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接受忠
誠財務公司無抵押貸款1118.2萬元。

▲高院外大批傳媒守候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許仕仁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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